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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 2024年度团体标准项目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》《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

范优质发展的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充分发挥标准的支撑引领作用，

根据《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

现开展 2024年度促进会团体标准项目征集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申报项目应重点围绕工业、农业、建筑业等行业发展实际需

求，聚焦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和标志性产业链上下游协同

创新，以填补国家、行业和地方标准空白，满足市场和创新需求

为主要方向。

二、申报原则

（一）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不得与国家有关

产业政策相抵触。

（二）与现行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、团体标准无

交叉和重复，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，鼓

励采用国际标准。

（三）符合保障人身健康与生命财产安全、国家安全、生态

环境安全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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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符合经济发展方向，促进科学技术进步，提高产品质

量和满足市场需求。

（五）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

平，推动科技创新，推广科学技术成果，增强产品的安全性、通

用性、可替换性，提高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，做到技

术上先进、经济上合理。

（六）制定团体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

验总结的基础上，深入调查分析，进行试验、论证，切实做到科

学有效、技术指标先进。

（七）禁止利用团体标准实施排除、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单位需为独立法人单位或其他组织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具备与所申请团体标准相关的工作基础，

并能够为标准制定提供配套技术、设备、人员支持及经费保障。

（三）促进会会员单位可享有标准立项优先权。

四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标准申报。请申报单位填写《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申请

书》（见附件 1），将申请书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（文件命名格式为

“团体标准立项申报+标准名称”），纸质版（一式两份）加盖单

位公章邮寄至促进会秘书处。若已有标准草案及其相关论证材料，

请一并发送至邮箱。标准项目涉及专利的，应提供专利相关证明

及专利持有人授权文件。

申报时间：年度首批项目征集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31

日。其余时间可不定期申报，随时申报、随时受理、滚动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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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立项审查。我会将对申报标准项目的必要性、可行性

等进行论证和审查，适时组织召开团体标准项目立项专家论证会，

通过立项论证的团体标准项目将在山东设计创新网、促进会微信

公众号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立项。对技术成熟、基础工

作扎实、标准文件完善的标准可进入快速制定程序。

（三）标准编制。团体标准项目立项后，申报单位需进一步

完善标准内容，标准结构和格式应符合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

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。

并按照《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》（见附

件 2）相关规定，开展该标准的编制起草、征求意见、技术审查、

批准和发布等工作程序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：刘 瑞 毕 壹

联系电话：0531-86902744，17686612349，18765839053

专用邮箱：cjh20141205@163.com

通讯地址：济南市市中区玉函小区南路 1号 2-108室（山东

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秘书处）

附件：1.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申请书

2.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

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

2024年 6月 21日


